
大运河浚县段沿岸顺河街

发现 4 块清代银制奖牌

晨报讯（记者 马珂 文 / 图）近日，在“传

统文化村落”调查中，相关工作人员在大运河浚

县段沿岸浚县卫溪街道办事处顺河街发现 4 块

清代银质奖牌，这些银质奖牌的发现，表明了浚

县民间社火文化很早就已受到当地官府部门的

重视。

7 月 8 日，记者在浚县顺河街见到了张和平

保存的这 4块银质奖牌。张和平为顺河街头铺花

船盛会现任大会首，浚县花船会传承人。他说，顺

河街头铺花船盛会有个规矩，花船会社火大会首

每 5年换届。 这些银牌在历届大会首之间流传。

“以前有 9块银牌，现在只剩下这 4 块了，其

他都在流传过程中遗失了。”今年 82岁的老会首

陆会文告诉记者，顺河街花船再现了当年大运河

浚县段的船运景象，历史悠久，远近闻名，每年正

月古庙会上表演都会赢得奖牌。

记者看到，这些银质奖牌形如葫芦，薄如纸

张，有六七厘米长，上有一大大的“赏”字，“赏”字

上方有“正堂陶”字样。“赏”字旁边有大约半厘米

长的刻字落款，雕工细腻，需用放大镜才可辨认。

“正堂是明清时对府县等地方正印官的称

呼，这里指县长。陶是县长的姓。此银牌应为光绪

31年到 34年之间，距今有 100多年了。 ”对浚县

历史文化深有研究的朱中月说，落款应该是某个

老银铺的名字。由于年代久远，部分字迹已磨损，

大概为“X 聚宝”三字，“X”为何字，还需进一步

研究确定。

“谁救我孩子我给他无偿打工 10年”续

热心读者捐善款 5 0 0 元

晨报讯（记者 李丹丹 实习生 牛明慧）

本报于 7月 3日 4版刊登《谁救我孩子我给他无

偿打工 10年》一文，报道了 14 岁的罗林彤，从小

被诊断出患有先天性心脏病———法洛氏四联症，

多年治病不仅花干了家中所有的钱，还欠下许多

外债， 为了筹集根治手术的 10 万元 ~12 万元医

疗费，其父罗盼芳做了块展板，在新区新世纪广

场前“卖身”救子。 许多市民看到报道后，十分关

心小林彤的病情，纷纷打来电话咨询详情。

好心人赵素丽就是其中一位，7 月 6 日上

午，当她看到报道后，放下报纸就拨打了本报热

线电话，她告诉记者，她是一名怀孕的母亲，在报

纸上了解到小林彤坚强面对病魔， 打破医生的

“最多活两年”的定论，让她十分感动。“他只是个

孩子，却忍受病痛的折磨 14 年，他对生命的渴望

让我心痛不已。 ”赵素丽说，“我只是一个普通市

民，怀孕后歇班在家，家庭情况一般，捐出 500 元

只是表达爱心，让小林彤和他父亲树立永不放弃

的信念，希望小林彤能够及早进行手术，早日康

复。 ”

罗盼芳告诉记者， 小林彤现在的情况很不

乐观， 医生通知其如果不尽快给孩子做手术恐

怕危在旦夕。“我真的不想孩子一条鲜活的生命

丧失在这 10 万多元上。”说话时，罗盼芳心痛不

已。

如有好心人愿意帮助可怜的小林彤，可拨打

本报新闻热线 3313880 进行联系，或者直接联系

孩子父亲罗盼芳，电话：13569663966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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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低保户”和“五保户”

能否享受用电优惠

王女士来电： 实行阶梯电价后

城乡“低保户”和农村“五保户”是否

可以享受免费使用 1 0 度电的优惠，

如能怎么办理？

记者帮您咨询了鹤壁供电公

司，工作人员答复，对于“一户一表”

的城乡“低保户”和农村分散供养的

“五保户”家庭，在第一档电量中每

户每月设置 10 度的免费用电基数。

供电企业以同级民政部门出具的城

乡“低保户”和农村“五保户”名单

（住址、户主姓名、身份证号）为依

据，对当期发生的电费进行减免。 当

抄表周期内实际用电量小于免费基

数时按实际用电量减免， 免费用电

基数不跨抄表周期结转； 对于合表

用户中的城乡“低保户”和农村“五

保户”，供电部门根据民政部门名单

减免当期总表电量。

同时将名单交付小区物业等合

表交费单位， 小区物业等合表交费

单位要及时对两类用户减免计费电

量。

城乡“低保户” 和农村“五保

户” 可通过当地营业厅、 95598 电

力客服电话、 抄表服务人员等供电

服务渠道联系办理、 查询电费减免

情况。

晨报记者 夏国锋

新农合参保

报销比例是多少

张先生来电：他母亲最近分别在

县级医院和市级医院看病，但是按照

新农合报销的比例却不一样，他想问

一下新农合参保报销比例到底是多

少？

记者帮您咨询了市卫生局，工作

人员告诉记者， 自今年 5月份起，我

市新农合的报销比例是：

在乡级卫生院就诊超出 200 元

的部分为 90%；县级人民医院就诊超

出 600元部分为 80%；市级一类医院

就诊超出 800 元部分和二类超出

1000 元部分统一按 70%报销； 省级

一类二类医院就诊超出 2000元部分

报销比例为 60%。

该工作人员提醒参保者：“外地

就诊的居民需要提前办理转诊手

续， 遵照逐级转诊程序且经过市级

医院， 详细情况可向各个县区新农

合办公室咨询。 ”

晨报记者 李丹丹

实习生 牛明慧

辞职后“三金”咋办

王先生来电：他最近刚办理过辞

职手续， 但是原来公司给他缴纳的

“三金”不知道该如何处置。

记者帮您咨询了市人力资源和

社会保障局，工作人员告诉记者，市

民在找到新工作之前可去市人力资

源和社会保障局办理停保手续，办理

之后如果市民长期不再续保，到达其

退休年限后可得到个人缴纳部分的

连本带息返还金；如果市民有能力办

理个人续保，可选择灵活就业养老保

险业务，退休后可享有同办理企业职

工养老保险市民的同等待遇。

“如果王先生找到了新工作，可

持新单位的接收单到参保管理科办

理‘三金’的转移手续，开始由新单位

缴纳。 ”工作人员说。

晨报记者 李丹丹

实习生 牛明慧

上班途中被撞身亡

调解获赔 3 3 万元

淇滨法院成功调解

一起工伤认定案件

晨报讯（记者 渠稳）近日，淇滨法

院通过反复协调，促使原告与第三人达

成调解协议，成功调解了一起工伤认定

案件。

郭某系我市某建材公司职工，2011

年 6 月 2 日早上 7 时 30 分左右， 郭某

在上班途中与另一辆机动车相撞，经

抢救无效死亡。 交警大队依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的规定，作

出《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》，认定肇事

司机负主要责任。 2011 年 7 月 5 日，郭

某亲属提出工伤认定申请，2011 年 11

月 15 日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依

据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第十四条第（六）项

规定，作出了郭某因工死亡的《工伤认

定书》。

该建材公司不服市人力资源和社

会保障局作出的工伤认定书，向淇滨法

院起诉，淇滨法院行政庭在案件审理过

程中，通过公开开庭，充分听取了三方

当事人的陈述和辩论，查清了案情。 案

件事实是郭某在上班途中发生交通事

故，该事故的发生属于上班途中的“合

理时间、合理路线”，符合《工伤保险条

例》第十四条第（六）项规定，应认定为

工伤。 但是由于公司与职工家属在该事

故发生后起了冲突，并为此而产生了矛

盾，导致案件进入了诉讼程序。

了解到该情况后，行政庭法官认为

直接作出维持决定只能是简单的“结案

了事”， 判决后不利于该案在短时间内

化解， 受害人家属不能尽快拿到赔偿

金。 为更好解决该建材公司与受害人家

属之间的争议，行政庭法官通过多次协

调，在案件当事人具有和解意愿的基础

上，决定尽可能协调解决此案。

2012 年 6 月 21 日 15 时许，淇滨法

院行政庭经对原告公司与郭某家属做

深入细致的调解工作，双方就经济补偿

事宜达成了一致， 签订了和解协议，郭

某家属孙某与用工单位握手言和，并拿

到了 33万元的赔偿款。

业主：公用绿地种菜大家共享？

律师：占地违规但菜是个人的！

晨报讯（记者 贾正威）“邻居在小区的公用

绿地上种了一些蔬菜， 前一段蔬菜逐渐成熟了，

我家的孩子顽皮摘了一些豆角，没想到被邻居说

我们‘顺手牵羊’， 双方发生了不愉快。 ”7 月 6

日，家住新区长城社区的李大爷向记者打来热线

电话称，他和邻居因为小区绿地上种植的蔬菜归

属权发生了矛盾，“他们在小区内占用大家的地

方种菜， 本来就应该属于我们大家共同所有，我

们采摘是理所应当的。 ”李大爷说。

记者在采访时发现，业主在小区内开设菜园

已经成为普遍现象，由此引发的邻里矛盾时有发

生。一些业主在小区内种植的蔬菜、花卉、果树到

底算不算该业主的私有财产？其他业主是否有权

采摘呢？ 记者进行了随机调查。

“自己种的东西怎么能算别人的，我认为谁

种植谁受益，拿别人的东西是不道德的行为。”家

住牟山一区的刘先生说。与刘先生持相同观点的

仅有两位业主，而他们都在小区内开辟了“农场”。

对于大部分未在小区内开辟“农场”的业主

来说，他们的观点与刘先生完全不同，“我认为个

别业主不顾小区所有业主的整体利益，在小区内

开设‘农场’，破坏小区环境在先，小区绿地属于

公共用地，那么他们种植的蔬菜等应该属于全体

业主共有，业主均有权采摘。”新区郭女士对记者

说，“我很反感在小区公用绿地内种菜种花，这些

业主无权指责别人拿他们种的东西。 ” 而超过

80%的受访者都持相同观点。

随后，记者咨询了河南明星律师事务所的李

国如律师及河南世纪唐人律师事务所的康备战

律师，两位律师都认为，部分业主私自占用小区

公共绿地是违反物业规定的，侵害了整个小区业

主的权益，其他业主及业委会可通过一定途径进

行制止。“但根据《民法通则》来讲，谁耕种的归谁

所有，所以这些在小区公用绿地上种植的蔬菜等

属于参与种植的业主私人所有，其他业主是无权

采摘的。 ”两位律师均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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